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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
———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

金炳彻

［摘要］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包括去机构化、正常化、社会融合化。现有的
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采取机构保护和事后治疗的形式，使得社会福利的效果和效率都表现出局限性。与此同
时，福利服务对象的急剧增加、人们福利需求的多样化及个性化发展，都使新形式的社会福利的出现成为
必然，从而引发了新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
构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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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传统的机构照料方
式在国外被普遍认为不够人性化，即使得福利服
务对象缺乏隐私保护，并且与社会严重隔离。为
解决机构保护存在的问题，提高机构居住者的生
活质量，改善大型福利机构不够人性化的环境，
发达国家着力推进由社区提供保护和服务。如此
一来，社会福利机构的规模和机构中的社会工作
者减少，机构内原有的被保护对象通过与机构外
的个人、家属或其他公益组织建立有机的关系网
来维持生活的存续或发展。这就是去机构化、正
常化、社会融合化。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去机构化趋势进行考察。

首先，分析这一概念的内涵、产生的背景及优缺
点；其次，讨论去机构化带来的问题和今后的研
究方向；最后，探讨因去机构化引导的社区福利
的作用，探索今后社区福利的新实践方向。

一、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发展过程

（一）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概念
所谓去机构化，是指从２０世纪初开始，欧

美国家针对大型福利机构中暴露出的非人性化问

题，不断地进行讨论、批判并积极寻找应对措施
或者解决方法的实践活动。在此之前的社会福利
大多是机构化的，即人们通过住院或者入住福利
机构的方式享受福利服务，如残疾人根据自身情
况来选择进行集中或分散治疗。机构化的社会福
利服务在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也使得机构居住
者的生活与家庭和社区分离，对接受福利服务者
造成了新的生活困扰。而社会福利去机构化则是
与传统机构服务相对立的概念，彰显了让福利服
务对象从机构重返家庭和社区的意义，是一种强
调保护对象的社区生活的新保护模式。去机构化
强调解决社会福利机构的隔离收容方式所造成的

负面影响，允许在社区里为福利服务对象提供服
务，使其能在社区中维持生活。也就是说，与社
会福利机构相比，社区更能提供有效保护。根据
美国审计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ＧＡＯ）
的报告书，去机构化是指：（１）防止不必要的机
构服务；（２）在社区中为那些不必入住福利机构
的人提供治疗、训练、教育以及康复的方案或过
程；（３）改善需要机构保护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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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
去机构化运动的兴起是基于保障人们的生活

环境中制约最少、使人们尽可能保持独立生存权
利这一正常化或者常态化原理［１］（Ｐ７１－１１５），弱化了
传统性保护和机构隔离服务方式，允许被保护对
象在社区里生活。此外，去机构化还力图通过改
善机构的环境，以提高残疾人等福利服务对象的
生活质量。因此，去机构化不是全面否定机构服
务，而是弱化机构服务，将其与社区服务相结合
以改善相关福利服务。
从这个角度看，去机构化并非是要去掉机构

保护或使机构解体，而是去大型机构化。它不仅
着重于关闭机构，还要聚焦于机构服务的灵活性
和多元化；不仅要着重于治疗病症，还要聚焦于
积极的个人成长；不仅要着重于使人获得自由，
还要聚焦于在自由中提升生活质量；不仅要着重
于专业化的服务，还要聚焦于开放的、具有弹性
和非结构式的全人全程照顾。［２］根据去机构化的
代表性研究者希尔恩伯格 （Ｒ．Ｃ．Ｓｃｈｅｅ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的观点，机构保护对象应该拥有最少的生活制
约，为此需要进行以下六项改变：从制约多的生
活到制约少的生活、从大型机构到小型机构、从
大生活单位到小生活单位、从集体生活到个人生
活、从隔离生活到社会融合、从依存的生活到自
立的生活。［３］由上可知，去机构化的过程伴随着
正常化的概念。
在支持去机构化的人看来，福利机构的生活

被描述为，被保护对象接受机构所提供的一致性
的服务并且无法回归社会，个人需求被剥夺或被
无视。去机构化提倡发展社区福利，将机构中的
被保护对象逐渐送回社区。这与被保护对象的自
由和独立生活的权利息息相关，其核心理念就是
把制约最少的生活环境诉求和社区统合起来。

（二）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背景
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运动并不仅仅是由某

一个重要因素引发的，而是急剧变化的各种经
济、社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影响
去机构化产生的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１）对保护机构的社会关注增加。对于社会
福利机构的普遍关注是从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的。
特别是，随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欧洲福利保护
机构的恶劣状况被揭露，以及１９７２年纽约福利

保护机构非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曝光，大型保护机
构存在的负面问题成为社会话题，福利机构受到
批评，相关政策制定者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
对策，被保护对象开始被送返到社区中接受治疗
和服务，对保护机构实际状况的社会关注度日益
增强。

（２）对保护机构的批判。１９世纪后半期欧
美国家出现的大型保护机构对照顾对象的控制、
虐待和标签化等非人性化的现象，使被照顾对象
受到了严重伤害，妨碍其人格的完整，而且机构
的建设费用、管理费用和运行成本昂贵。此外，
随着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中尽可能过正常生活的

“正常化”思想的兴起，人们希望消除机构保护
对被保护对象的生活方式的 “扭曲”和 “变态
化”等负面影响。［４］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开始，

保护机构非人性的生活实态和教育缺失的现象引

起了大家对保护机构的关心，引发了反对大型保
护机构的社会运动。虽然保护机构的设立和存在
是必不可少的，但为了解决机构服务存在的各种
问题，人们开始提倡去机构化的概念。

（３）政府财政投入的削减。在以保护机构为
主的福利事业中，设施费用的提供主要是国家的
责任。去机构化政策实行以后，政府对患者的保
护提供及相关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特别是
精神障碍者医疗费用的节减是去机构化进程加速

的原因之一。在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州政府预算
的５％～１０％用于精神病院。为了减轻财政负担
和控制持续增加的精神健康费用，保守主义者认
为可以通过减少保护机构数量来减轻财政的负

担。相反，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去机构化会提供更
有人性、有效的以社区为主的福利服务。［５］虽然
去机构化政策中节省费用的效果使政府受到了推

卸责任、弱化政府福利功能的批评，但去机构化
与大型保护机构相比，则更人性化且更有效。

（三）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
实践

在美国，去机构化运动经过２０世纪６０—７０
年代的发展，成为国家政策发展的一个趋势。在
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推动下，通过对机构侵犯人
权现象的大规模揭露和批评，形成了去机构化的
政治社会协议。此外，１９５７年制定的 《社区精神
保健法》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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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拉开了美国去机构化政策的帷幕。无论障碍
的种类和程度如何，把以前在医院及大型机构中
接受不适当服务的保护对象转移到社区，以社区
为中心，提供各种精神、社会康复服务的社区精
神保健成为普遍方式。
约翰·肯尼迪的妹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并接受了额叶切除手术。因此，１９６０年，肯尼
迪就任美国总统后，热衷于修改针对精神病患者
的国家政策。１９６１年，美国政府授权国家精神
健康研究院主导全国的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目
标是提供现代精神医疗服务，以使精神障碍患者
能够在社区中维持正常的生活。１９６３年，肯尼
迪政府决定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者转移至社

区，使他们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并由
联邦政府拨款，推动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的实施。该法案特别强调，精神分裂病患
者在六个月之内可以被治疗的，应将其放回社区
之中。《康复法》（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１９７３）和
《残疾儿童教育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Ｈａｎｄｉ－
ｃａｐｐ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ｃｔ，１９７５）等相关法律的制
定保障了残疾人的社会参与及其权利。这些措施
使得在社区中按照社会整合的理念为残疾人提供

居住环境，保证残疾人生活在制约最少的环境和
整合的社区中。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各州政府开始关闭
大型残疾人机构，出现了在许多州和社区隔离性
的保护机构都消失的情况，隔离、集体保护的传
统形式的残疾人机构逐渐被小型机构所代替。在
这些小机构中，一般会有在社区中居住的１～６
名残疾人。［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去机构化运动余
音未了，美国政府提出 “以社区为中心的服务”
的口号。１９９９ 年美国最高法院以 ＡＤＡ 法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裁定各州应提供以社
区为基础的服务，尽量避免机构安置与非必要的
隔离。该法案指出，精神病患者应该和社会中其
他人一样，享有权利和尊严，不应该因为精神上
的障碍而受到排斥。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英国也开始了社会福利服
务 “从机构到社区”的运动，以社区为主的精神
障碍患者和老人保护项目日渐增多。随着治疗方
法的发展，还主张早期患者出院和关闭精神病医

院。这种变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体现。例如，
《格里菲斯报告书》（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Ｒｅｐｏｒｔ）的发表引
导地方政府坚持首要提供社区保护的责任，为了
让残疾人、老人等社区保护对象享受适宜的生
活，政府应对保护对象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并
发挥计划、调整、购买社会服务的作用。在英
国，去机构化政策具体是指实施和扩大为残疾人
和老人提供的社区基本娱乐项目。
英国的政策和美国的去机构化政策一样，都

坚持社区服务比机构保护更有效果的基本宗旨。
但两国的政策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在英国所重视
的是社区福利，而不是去机构化。

二、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影响

（一）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积极效果
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最大优点是相较于

大型的福利机构设施，能提供更人性化、更有效
的以社区为主的保护。具体来讲，去机构化体现
的积极意义包括：

（１）保护机构的减少带来小型机构增加。已
有的研究发现，去机构化的直接效果是居住设施
的减少。例如，在美国，１９７７年重度障碍服务
受惠者约有８４％在大型机构里居住，但２００４年
服务受惠者中有８４％在社区里居住。［７］在英国，
机构病床从１９７６年的５１８　０００个以上减少到

２００２年的４８　０００个以下。［８］澳大利亚也出现类似
的情况。［９］同时，随着大型机构里居住人数的减
少，以社区为主的小型设施逐渐增加。［１０］居住设
施的小规模化并不是单纯减少机构的物理规模，
而是从以控制和接受为主的传统方式转到以服务

对象为中心的支援体系。
（２）整体生活质量提高。对去机构化后的残

疾人生活状况的追踪调查显示，居住在大型机构
中的残疾人转到小型机构和社区居住生活以后，
其生活的正常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残疾人的生
活质量也得以提高。［１１］尤其是对精神障碍患者来
说，社区治疗比医院治疗更有效，对出院后的功
能恢复、社会适应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实际效
果。［１２］另外，对精神障碍患者短期治疗和长期治
疗效果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以普通医院和社区
精神保健为主的治疗比精神病医院的长期住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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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更有效果。随着去机构化运动的开展，很多设
施条件和服务质量比较差的大型精神病医院被关

闭，大量精神病患者被转移到社区或综合性医院
的精神科。１９５５年，美国每１０万人口拥有３３９
张精神病床；到了１９９４年，已经降到了每１０万
人口只有２９张精神病床。同时，大量慢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转入社区后，获得了全面康复。［１３］

（３）多种服务项目登场。社会福利服务去机
构化不仅带来居住地点的变化，而且带来开发多
种类型居住设施的效果。和自然的家庭环境最相
近的 “寄托家庭”，以及可容纳４～６名居住者的
普通住宅或公寓居住者的 “集体之家”等新型居
住设施出现了。社区里出现了很多可以利用的设
施，福利享受者和家人申请后就可以接受相关服
务。另外，短期住院治疗和日托医院等住院形式
及新疗法出现，在家庭中生活并接受服务的形式
也出现了。而且，为了使残疾人能在社区独立生
活，政府提供单纯居住支持之外的多种形态的社
会综合支援服务，这种支援体系的构筑带来了积
极效果。

（４）政府公共财政负担减轻。研究结果表
明，以社区为主的保护比传统方式的保护机构所
需的费用更少。例如，沃尔什 （Ｋ．Ｋ．Ｗａｌｓｈ）对
残疾人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费用的比较分析显

示，大型机构服务比社区服务的花费要高约２．５
倍。［１４］随着住院患者数量逐渐减少，政府的公共
财政负担将会减轻。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与
机构保护比较，社区服务因其可观的经济效益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１５］

社区服务可以满足照顾对象的基本生活、康
复护理、精神情感娱乐等多方面需求，获取资源
的渠道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个方
面，体现了功能的全方位性、资源的多元性以及
体系的多层次性、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弥补了
单一机构服务的不足，受到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的
欢迎，为社区福利提供了社会基础。［１６］

（二）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的争议依
然存在

去机构化的最大意义在于跳出以大型机构为

主的福利框架，提供以社区为主的更具人性化、
整合性的生活环境。［１７］根据国外经验，有许多残
疾人通过去机构化运动实现了离开机构、回归社

会、独立生活的目标，去机构化不仅有利于残疾
人回归正常生活，而且对提供具有整合性的社会
环境也做出了贡献。但是，对去机构化的批评和
反论也存在，并且去机构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

（１）虽然改善了机构环境，但不能克服根本
性的局限。去机构化所主张的内容是整合还是隔
离，都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已，从机构保护到
社区保护并不是保证残疾人正常化和社会整合的

唯一手段。［１８］通过机构环境的改善、小规模化、

社会化等方式来保证残疾人的平等权，残疾人的
正常生活和社会团结也能够得到实现。对于这种
支持机构服务的言论，支持去机构化的人们主张
无论再怎么改善机构设施环境，机构服务的根本
性局限仍是无法克服的。在机构中居住的残疾人
的自主权依然受到侵害，社会经验被限制，残疾
人的生活也被控制。

（２）机构设施的需求依然存在。根据琼斯
（Ｐ．Ａ．Ｊｏｎｅｓ）的研究，虽然人们强烈主张正常
化和去机构化，但机构设施的存在也说明原有的
机构服务的必要性，因此，今后机构服务并不会
消失。［１９］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作为替代家庭保护功
能的机构保护设施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如果连
保护机构都没有的话，家庭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增
加，对于受到家人虐待或与家人之间存在矛盾的
残疾人来说，选择摆脱家人的生活方式会更好。
支持去机构化的人们主张，对保护机构的需求依
然存在的原因是残疾人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残疾
人生活的地区可以提供适当的居住设施和支援服

务，保护机构的需求将逐步消失。
（３）需要构筑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不具备

的情况下推行去机构化可能给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带来负面影响。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积极促进去机
构化的实践中也遇到过。在不具备充分的财政和
其他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推行去机构化产生了负
面结果，包括第二次机构化、迁移机构化、地方
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社区居民对类似于集体之家
的残疾人居住地的集体抗议等问题。
另外，在 “去机构化”的热潮中，一些资质

好、人性化的机构也未能幸免。大量精神障碍患
者出院走向社会，他们需要社区的服务与支持，
但是很多社区并不具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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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如住
房、庇护、食物、衣物、收入、医疗照顾以及康
复措施等。社区也没有做好接纳精神障碍患者的
准备，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区后，由于被社
区或家人排斥而增加病耻感。一些无家可归的病
人，或露宿街头，或藏身于避难所，他们反复住
院，过度使用急诊医疗。因触犯刑律而进入矫治
系统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数也急剧增加。精神障
碍患者的病死率也在不断增加。［２０］

三、去机构化实践中社区福利的作用

“去机构化”奉行尊重人权的理念，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去机构化运动提倡治疗及康复
服务，着重于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增强他们的
生活能力，以使他们无障碍地获得生活资源，尽
可能使其在接近正常生活的空间和环境里，过着
接近正常的生活，同时，使其有机会根据自身的
能力贡献于社会和他人。去机构化帮助被保护对
象增强在社区中的生活能力，增强自立意识，在
社区中享受各种福利，满足不同需求，因此，社
区福利将是 “去机构化”的一个坚实落脚点。［２１］

（一）社区福利的优势
对于社区福利的优势的分析，除了因为现实

需求和服务的社会化要求之外，也是由于政府开
始倾向于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中国在改革开放
以后，面对在工业化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诸多问
题，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转变。
之前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许多功能正逐渐被新型

的现代化社区所代替，社区福利在我国当代社会
服务中的地位凸显，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基础
上，社区福利研究不断拓展，开始进入系统化的
发展阶段。首先，它符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
福利思想，完善了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家
庭与宗族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最基本需求，这与中
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相适应。同时，改革开放之
后，借鉴西方发展成果，将国与家的福利概念融
入社区之中。由此可见，它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
化的底蕴，也是现代中西方文化几经磨合的必然
结果。其次，社区福利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物质帮
助和精神支持，使得社区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
用。通过社区福利，社区内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

人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支持。再次，促进
了我国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
展，我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社会化等
新现象、新形势。最后，社区福利价值和理念能
够推动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促进精神文明建
设，因为社区福利为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互动
机会，对于安抚他们的心灵，维护社会稳定也具
有重要作用。［２２］

（二）社区福利的具体措施
起初，去机构化主要以精神病医院为主展

开。但随着去机构化进程的推进，去机构化现象
除了在精神病医院之外，在老人、儿童和残疾人
等的福利机构中也能找到。无论是对于老人、儿
童还是残疾人，社区福利之所以受到他们的青
睐，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区中生活最能满足服务
对象的多元化需求，能在最大程度上让服务对象
生活的像一个 “正常人”，尽可能让服务对象按
照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正常地过日子。［２３］接下来
将通过与残疾人康复有关的 “以社区为主的康复
事业”来说明去机构化当中社区福利的作用。
以社区为主的康复事业是指为了利用残疾人

本人和他的家人及社区居民等社区资源采取的所

有社区服务项目。这个概念简要概括如下：加强
社区居民对残疾人康复的理解和树立责任意识，
提高残疾人的自助、自立意志。通过治疗、教
育、职业培训和相关技术方法提升康复效果，增
加主动解决问题的机会。将社区拥有的资源 （包
括残疾人及其家人、社区里的其他人力资源等）
和各种机关、团体的下级体系 （医院、教育、社
会、心理、职业等相关的部门）所开展的项目在
实际服务中加以利用，从而提高国家的经济资源
利用效率。
以社区为主的残疾人康复事业更重要的在于

社区融合，强调资源融合与心理融合。首先要考
虑社区各项服务资源的建构，即替代机构的各项
社区服务资源是否足够、是否完整、质量是否达
到要求。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完备的社区服务
资源，服务对象所能接受的服务也只能是支离破
碎的。其次，社区要接纳残疾人成为社区的一
员，而不是仅仅将其转移到社区中去生活。为了
让残疾人被家庭与社区接纳并稳定下来，较为谨
慎的做法是通过赋权与长期介入，累积社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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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而培养当地居民充分的接纳心态。再次，
主动思考全控式机构与社区服务之间如何进行衔

接的问题，比如创设中途之家、庇护工场、日间
留院、居家照顾等，以填补机构与社区之间可能
出现的断层。［２４］

总之，残疾人的康复，采取以残疾人的生活
起点———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服务形式是最有效
的。为此，残疾人本人及其家属以及邻居和社区
居民应该相互理解，多方合作，共同解决残疾人
康复问题。

四、结论

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兴

起是由于机构福利服务中出现了人道主义问题。
这些国家的经验引导被保护对象从与家庭和社区

隔离的医院或现有的保护机构中解脱出来，从而
使得福利服务回归家庭和社区，积极展开了以预
防、治疗、康复及社会融合为主的日托服务，出
现了集体之家、社区精神保健中心等社区服务机
构。发达国家实施并扩大了以儿童、残疾人和老
人等为中心的基于社区政策的社会福利服务去机

构化运动。
去机构化运动也对东亚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产

生了影响，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方
向已经从以机构福利为中心转到以社区福利为

主。去机构化的发展引导了具有多种形态的社区
服务体系的出现。特别是，使精神障碍患者回归
社会建立的以社区为主的服务传达体系是社区精

神保健中心最典型的去机构化结果。社区精神保
健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短期住院、门诊治疗、日
间医院、日间保护、应急服务、临时居住设施、
集团之家等，而且进行咨询和提供教育课程。另
外，以社区福利馆为主的社区福利事业也是去机
构化的做法。居家福利事业不是仅服务于行动不
便的老人、残疾人以及儿童的福利，而是社区里
所有家庭均能享受的服务。
去机构化的影响既有正面效果，也有负面效

果。但这些负面结果不是去机构化的本质性问题，
而是推行过程中伴生的问题。这是在对不具有成
熟条件就进行去机构化可能引起危险的一种警

告。［２５］因此，为了给被保护对象提供成功的社区生
活迁移和更加有利的生活环境，人们应该努力对
去机构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出预防对策。
最重要的不是将国外去机构化政策直接引进，而
是按照各国实际情况推行去机构化政策。去机构
化不仅是社会福利设施的结构性变化，还具有整
合社区有机联系的功能，让福利服务对象从社会
上接受服务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如果能够整
合分散且复杂的服务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轻被保护对象及其家属的过度责任和费用负担，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区福利将逐渐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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